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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传承、创新与发展方向

张 硕

摘 要 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思想在人民司法

中的具体实践，是推动人民司法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作为马克思主义司法民主理论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体现了新时代人民司法对司法民主传

统的继承与超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司法机关不断创新发展民主集中制，全面改进党对

司法工作的领导；持续拓展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机制，开辟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司法、监督司法

的新路径；积极探索沟通交流机制，促进司法决策与社情民意的良性互动；加强诉讼服务体

系建设，推动形成多元普惠诉讼服务新样态。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我国现已基本形成全链

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司法民主制度体系。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建

设，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基础上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以实践主义

哲学指导司法裁判，通过个案正义增进司法实质民主；加快司法民主制度体系整合，针对性

地补强司法民主的具体制度；加强智慧司法建设，以技术发展助力司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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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并结合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推进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指南。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1］

（P12）2021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继续推进全过程人

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

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2］（P1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

述为新时代各公共领域的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司法作为一种体现公共意志的政治领域，是社会主义

民主价值的重要载体。司法机关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应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主体，并以人

民为目的”［3］（P13）的人民立宪观，不断发展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并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司

法实践的各个方面。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人民司法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对法治与司法的需求也发生了新变化，呈现出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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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马克思曾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P203）新时代

司法工作须直面问题与挑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新的司法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司

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司法公开的关注和期待。”［5］（P145）司法为民

是人民司法的根本宗旨，而践行司法为民则必须在司法工作中全面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

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6］（P336）。在人民

司法中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全面引领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推动新时代人民司

法的高质量发展。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引领司法民主

自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司法民主”以来，加强司

法民主建设一直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司法民主建设的重要意

义已经得到普遍认同，但司法民主建设的方向一直存在争议。从司法改革的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司法民

主建设的主要方向是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这种单向度的司法民主建设路径在实践中留下了“司法民

主化就是司法主体民主化”的偏颇印象，一度引发了将司法民主与司法专业化、职业化等价值对立的错

误思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民主”仍是司法民主建设的前置性问题，任何单向度的民主理论都无法

有效回应中国的司法实践问题。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恰恰能够解决司法民主建设的方向性难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司法民主的建设目标。司法民主并不局限于司法主体的民主，更不是司法民粹

主义所声称的“大众司法”“平民法官”“群众公审”等非理性民主形式，而是以司法为民为源起与归宿、尊

重司法规律的全过程民主。《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

式，管理国家事务”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律化表达，也是司法民主的规范基础。“全过程”所体现的时空

意蕴意味着司法民主并不是体现在司法个别环节的局部民主，而是覆盖司法权运行各阶段、各领域、各

环节的全面民主。在民主形式上，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并非将司法决策诉诸民意表决，而是要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实现司法领域的“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建设全过程的司法民主，才能够确保司法

权切实掌握在人民手中。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司法公正

公平正义是人类最重要的价值诉求之一，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制度保障。习近平

总书记曾指出：“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

到公平正义，绝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利益。”［7］（P10）司法公正的本质

是司法权的正当行使，即“司法不能受权力干扰，不能受金钱、人情、关系干扰”［8］（P69）。全过程人民民

主与司法公正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人民是司法公正的评价主体，司法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形

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制度正义与个案正义都必须以人民民主为内在依据和根本尺度。因此，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人民作为司法公正的推动力量：“坚持人民司法为

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9］（P23）

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两方面的制度保障，即保障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外部环境，并形成对司法权恣意的

制约机制。一方面，在司法领域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司法独立的必要方式。坚持司法的人民性、

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司法独立的政治前提，能够确保司法独立后的司法权属于人民且为民所用。另

一方面，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限制司法权恣意的有效机制。人民是权力之源也是力量之源，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司法机关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干扰的有力支撑。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是依

法规范司法行为的重要途径，监督缺位是司法行为失范的主要诱因，唯有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全过程

参与、全过程监督，才能真正限制司法权力、规范司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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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是人民的信任，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内心深处对司法的感触和体验”［10］（P51）。司法具有

公信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

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升司法公信力作为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11］

（P131）提升司法公信力，就是要获得人民对司法运作的普遍信任。司法权内生的公共权威和制度权威

并不必然导致人民对司法工作的尊重与认同，唯有让人民群众对司法运行过程全面知情、全面参与、全

面监督，才能让司法工作真正取信于民。

在司法领域深入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关注与期待，是提升司法公信力

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司法文明发展趋势总体向上，但人民群众信任和信赖司法的局面尚未形成。

其根源在于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六难三案”问题①尚未解决，这些问题的成因在于司法工作背离了群

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根本，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回归人民司法的必要方式。人民群众全

面知悉司法运行过程，才能真正理解司法、减少误识；人民群众全面参与司法，才能通过程序吸收不满、

增加共识；人民群众全面监督司法，才能促进公正、廉洁、高效司法。减少误识、增加共识是司法公信力

的内生力量，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的制度保障。

二、人民司法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传承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

正创造者，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12］（P10）深刻

的人民性是人民司法的固有特质，坚持人民民主是人民司法工作的一贯传统。民主的全过程性体现了

新时代人民司法的制度优势，拓展了司法民主的新样态。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司法

工作对马克思司法民主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司法民主传统的创新与超越。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司法民主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未曾提出或使用过“司法民主”概念，但他们实际上都这样或那样地提出了马

克思主义司法民主的命题。这些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司法民主思想构成了中国司法民主建设与人民司法

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之源：

其一，司法权为国民所有。司法权归属于人民是人民司法的核心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司法观的重

要内容。恩格斯在《〈刑法报〉停刊》一文中指出：“司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

来实现这一权力。”［13］（P532）恩格斯的上述文字旨在批判审判官职权不能交给人民的错误观点，同时也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司法权性质与归属问题的鲜明态度。司法的人民主权恰是司法民主的第一要

义，是一切司法民主制度的逻辑起点。

其二，人民参与审判。司法领域的人民自治是司法民主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持人民自

主行使司法权。但是，人人履行法官职责终究无法实现，司法权只能由人民的代表来实际行使。为此，

马克思主张司法审判应当采用陪审制，由人民代表直接参与司法审判。马克思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

主义》一文中谈道：“但假如议会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议会是可以指

望得到无产阶级最热情的支持的。”［14］（P215）对陪审制的推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直接行使司法权

的重视。然而，陪审制仍是人民代表与法官分享司法权，为了实现真正的人民自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都强调实际行使司法权的法官应由人民选举产生。恩格斯在探讨巴黎公社成功经验时谈道：“它把行

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

①所谓“六难”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所谓“三案”指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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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15］（P238）列宁在谈及法院发展问题时也强调“法官完全由劳动者从劳动者中选举产生”［16］（P105），

这是马克思主义司法民主观的直接体现。法官民选制是保障人民主权、防止公仆“反客为主”的制度保

障，也是我国法官遴选制度的思想源头。

其三，反对秘密审判。司法公开是司法民主的内在要求，只有公开的司法才能排除恣意，继而才能

够全面反映并贯彻人民意志。马克思主义严厉批判秘密审判制度，重视审判公开。列宁在批判沙俄时

期的秘密法庭时将其称为“可耻的、秘密的、刑讯室式的法庭”［17］（P171）；而对于司法公开，列宁则称赞

道：“市井小民希望法庭不是‘衙门’……他们希望法庭是公开的机关。”［18］（P360）司法审判公开是马克思

主义反对封建集权主义的思想工具与制度工具，是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

（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司法大众化思想

陕甘宁边区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我国司法民主蓬勃发展的高潮期。以

谢觉哉、董必武、雷经天等为代表的革命司法机关领导人与部分边区领导同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司法民

主思想的同时，结合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了数次以增进司法人民性为目标的司法改革。历次司

法改革确立了司法大众化的指导思想，并完成了对人民司法制度的初步型构。这一时期的司法指导思

想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司法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是陕甘宁边区司法建设的重要思想路线，边区领导

同志一直强调司法工作必须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毛泽东主席在同谢觉哉谈论边区司法工作时指出：

“司法也该大家动手，不要只靠专问案子的推事裁判员。”［19］（P612）习仲勋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

法会议上也强调：“司法工作，如果不从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面着眼，只会‘断官司’‘写判决书’的

话，即使官司断得清楚，判决书写得漂亮，则这个‘断官司’和‘判决书’的本身，仍将是失败的，因为它和

所属人民的要求相差很远。”［20］（P10）由此可见，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是边区人民司法实践的指导思想。

其二，司法深入群众。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司法工作人员深入群众，鼓励司法人员深入基层了解案

情。谢觉哉同志曾强调：“法官必须依靠民意，依靠调查研究的材料进行审判，矫正以往法官坐在家里死

啃条文的惯习。”［19］（P492）习仲勋同志在探讨司法工作正确方向时也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不当‘官’和‘老

爷’”，要“走出‘衙门’，深入乡村”［20］（P10）。在这种深入群众理念的推动下，以马锡武等人为代表的能够

融入群众、深入群众的工农司法干部成为边区法院的中坚力量；携卷调查、巡回开庭等亲民便民的审判

方式受到边区政府的大力推崇。这种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打破了司法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使

司法机关的形象得以祛魅。

其三，司法发动群众。边区政府创造了多种制度化方式发动群众全面参与司法活动：一是群众公审

制度，即审判人员亲至案发地召集群众，由审判人员主审，案发地群众依次发表审判意见的审判制度。

群众公审制度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后作出判决，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司法审判实现教育群众。

二是调解制度，边区政府非常重视民间调解，谢觉哉曾指示各分庭庭长、司法处处长要将调解作为区乡

政府的主要工作，并指出：“绥德西直沟村主任郭维德会调解，几年来没有人向政府打过官司……各地要

学习西直沟，学习郭维德。”“要号召劳动英雄，有信仰的老人、士绅等参加调解”［19］（P621）。三是群团代

理制度，即工会等群众团体代理团体成员的案件。这种群团代理诉讼的制度安排旨在“利用群众团体的

力量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21］（P119），而非为涉诉成员提供法律知识层面的帮助。这些方式都是通过发

动群众参与司法，将群众意志导入裁判结果，实现“政府和人民共同断案，真正实习了民主”［19］（P622）。

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大众化思想是陕甘宁边区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具有相对进步性。其进步性主

要体现为大众化的司法得到了社会民众的普遍支持，是我国司法民主的伟大尝试；其局限性则体现为大

众化的司法忽视审判质量、轻视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司法规律。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司法民主思想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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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日益成熟，司法民主实践也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司法民主建设逐渐突破对司法民主

的形式主义解读，更加注重从实质民主的角度开展司法民主建设。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来，

我国司法民主建设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司法哲学上强调积极能动主义司法。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变革与转型导致社会利益呈现多

元化趋势，各种社会思潮冲突加剧。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坚定人民司法的基本道路，提

出能动司法的重要理念。2010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王胜俊强调：“能动司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际上就在于‘服务’，即服务于大局，服务于人民，使司法权的行使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更加有作

为。”［22］能动司法强调司法工作的服务性、主动性、效率性，鼓励司法工作者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智慧，通过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满足群众需求，回应群众关切。一定程度上来说，能动司法是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观和意识形态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表达。

其二，司法功能上侧重通过定分止争维护社会稳定。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

会矛盾呈现相对集中态势。司法作为社会治理工具，被赋予维护社会稳定与化解矛盾纠纷的政治任务。

在刑事司法领域，司法机关被要求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暴力犯罪与侵

犯财产类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对影响民生的违法犯罪加大惩处力度。在民事司法领域，实质性化解纠纷

成为司法工作的核心目标追求，各类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得到全面发展。这一阶段司法为民也主要表现

为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其三，司法制度上加强以人民陪审制为核心的司法民主机制建设。改革开放后，我国司法民主建设

都围绕人民陪审员制度这一核心展开，历次司法改革都将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重要改革事项予以推进。

改革的方向主要是扩大人民陪审员范围，提升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等民主化改革。在这一过程中，群众

参与司法活动的制度机制逐渐夯实，但从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来看，人民陪审员制度仍未实质性解决司

法过程中的民主难题。实践中将司法民主建设狭隘等同于人民陪审制建设的错误认识也导致司法民主

的制度建设过于僵化。

总的来说，当代中国的司法民主理论是西方司法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不断冲突磨合的产物。我国

司法民主的运行机制在现代司法规律与部分革命司法传统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初步型构，但这种司法民

主仍处于初级阶段。

（四）新时代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民主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民主是

一种全过程的民主”重要论断，为司法民主建设指明了新方向。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

特约监督员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在人民司法过程中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意味着我国的司法民

主建设向着实质民主意义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方向迈进。相较于以往的司法民主建设阶段而言，中国

的司法民主建设不再片面强调司法大众化与司法能动主义，而是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基础上坚持人民至

上，形成对司法民主的创新发展：

其一，司法理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人民司法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人民至上的生动实

践，其要义有三：一是司法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23］

（P24）新时代司法工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健全司法民主制度、丰富司法民主形式、拓展司法民主渠

道，切实保障司法工作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二是司法为人民服务。新时代司法民

主建设要求司法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不断发展创新司法便民利民惠民机

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三是司法受人民监督。新时代司法民主建

设要求通过制度的方式保障人民全方位有效监督司法，不仅对司法裁判结果进行监督，还要对司法程序

启动到司法程序终结全链条进行监督；不仅要运用人大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等传统的间接民主监督方

式，还要创造性地发展其他新的且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总的来说，新时代司法民主建设准确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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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人民性这一关键，坚持人民立场，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

其二，司法制度上完善民主的全过程性。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民主制度建设呈现出以点带面的发

展特点，即以个别民主制度为主要着力点，推动司法民主的整体发展。在司法民主制度建设初期，群众

公审、巡回审判等司法大众化的制度形式是司法民主制度建设的重心；改革开放后，人民陪审制度一直

被视为实现司法民主的主要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司法民主制度建设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新趋势。

新时代司法民主建设以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目标，并已初步形成司法全过程民主的制度体系。2018

年，《人民陪审员法》正式出台，人民陪审制度步入新阶段；基层人民法庭建设不断发展创新，巡回审判实

践丰富多样；继人民监督员制度之后，特邀咨询员、特邀监督员等民主机制相继制度化，民主监督形式不

断推陈出新；还有诸多彰显地方特色的司法民主机制正在试点，司法便民制度迅速发展。总的来说，新

时代司法民主制度建设方向已经从重点发展个别制度转向发展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司法全过程民

主制度体系。

其三，司法实践上注重将民主落到实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还有完整的参与

实践，这是中国式民主区别于西方形式民主的重要方面。在人民司法中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鲜明

的实践导向，产生了丰硕的实践成果。一方面，司法机关牢牢把握司法工作的人民性本质，践行司法为

民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司法机关坚持“三个效果”统一的纠纷化解标准，坚持司法能动理念，坚

持群众路线，在司法过程中积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妥善审理民生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变得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人民

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特邀咨询员等民主制度得到广泛实践，司法效能日益提升。以人民监督员制度为

例，截至2021年底，全国已选任人民监督员2.3万余人，检察机关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活动数量逐年倍

增。人民监督员的广泛性、代表性进一步增强，履职也更加充分。

三、人民司法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

司法民主在人民司法传统中具有重要地位。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已形成多种承载民主精神

的司法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历史高度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理念，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改

革，不断创新司法民主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

胜。”［24］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各级司法机关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过程民主，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

（一）人民司法中民主集中制度体系的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形势，在明确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政治生活、

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25］（P1023）与“中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26］（P8）的基础上，

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领导制度的重要论断。新时代人民司法工作积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已形成全面覆盖司法机关产生、司法官员任命、司法民主决策等司法全过程的民主集中制度体系。各级

司法机关结合司法权的运行特点，在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同时，不断创新相关制度体系：

其一，全面改进党领导司法工作的制度机制。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关系是在

人民司法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司法工作的制度机制得到全面

改善，一方面，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得到具体化、制度化。2019年，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政法工

作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司法工作进行全面制度擘画，重点完善了人民司法中的民主集中

制度体系，明确了党委、党委政法委员会、司法机关党组的领导责任，回答了谁来领导、领导什么、怎么领

导等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民主集中制走向异化，还须杜绝在司法个案中以领导个人意图代替

组织意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不是包办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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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事务，不要越俎代庖，领导干部更不能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之名对司法机关工作进行不当干预。”［8］

（P111）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

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也出台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

定》，通过领导干部过问案件留痕与责任追究制防范各级党委领导对司法个案的不当干预。

其二，创新发展司法机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具体方式。在传统上，司法机关对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多

将其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在政治层面予以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

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就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出台的相关党内法规对坚持民主集中

制作出了新的规定，司法机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方式得以创新发展。2017年10月，《中共中央

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出台，完善了党建述职制度。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党组书记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下级司法机关党

组向上级党组进行党建工作述职。2019年2月，《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出台，各级司法机

关在贯彻落实党内法规要求的同时也纷纷建立司法机关内部的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对国家安全案

件、民族宗教案件、涉黑涉恶案件、涉众型集资案件、涉军涉外案件等重大案件进行请示报告，完善了司

法领域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机制。

其三，系统构建党规、国法二元民主监督制度体系。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时曾指

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

质。”［27］（P303）领导干部作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关键主体，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是民主集中制度体系

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28］（P95）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作出双重战略部署，形成对“关键少数”的监督合力：一方面，党中央于2016年底启动监察体制

改革，全面整合国家监察资源，以专门监察机关的形式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随后出台《监察法》《政

务处分法》等法律法规，推动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党内监督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着重解决民主

不够和集中不够同时存在的问题。

（二）人民司法中民主参与制度体系的拓新

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是司法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是在人民司法中坚持群众路线的具体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曾指出：“要更加注重发挥群众积极性，坚持开门搞活动，确保全过程都发动群众参与、置于群众

监督之下。”［29］（P82）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具体形式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早在革命时期，人民

直接参与司法的主要形式是群众公审。随着司法文明的发展与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提倡，以公审公

判制度为代表的“大民主”式司法逐渐被禁止。人民直接参与司法以更加理性化、程序化的方式呈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持续推进，人民参与司法的制度机制不断改革创新，向着更加符合司法

规律的方向迈进。

其一，完成人民陪审制度的民主化回归。人民陪审制度作为践行司法民主的主渠道，早在革命时期

即已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被正式确立，并在历次司法改革中不断发展

完善。但长期以来，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分工不明，导致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现象严

重。早期的人民陪审制度改革致力于提升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养，推动人民陪审员的专业化改革。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深入探索司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人民陪审制度，推动人民陪审制度的

民主化回归。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

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

实认定问题”［9］（P23-24）。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陪审员法》将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依法参与司法上升为法定权利义务，并

确立了专业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分工、分责的新型陪审制度。通过改革审判机制、拓展人民陪审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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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陪审员法》完成了对人民陪审制度的民主化改造。

其二，推动人民调解制度的规范化发展。人民调解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也是人民

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都对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作出重要部署，人民调解理念与制度不断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契约、合作

等现代调解理念不断发展，“社会调解在先、法院诉讼在后”的递进式纠纷解决格局基本形成，人民调解

制度的程序化、规范化、专业化程度日益增强。201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

的规定》，全面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等各类人民调解资源，依托特邀调解组织与

特邀调解员等社会力量分流并解决部分社会纠纷。2018年4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确立了专兼结合、分类指导的人民调解员选聘、

管理机制。2021年12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这些新举措都

在不同方面推动人民调解制度向着法治化的方向迈进。

其三，推进司法听证制度的民主化改革。司法听证制度旨在通过公开听证这一制度形式，广泛吸收

利害相关主体及社会民众参与对司法案件的讨论，最终形成更具可接受性的司法裁决。作为一种司法

民主制度，听证员构成的代表性、遴选范围的广泛性与听证的制度效能呈正相关关系。党的十八大以

来，司法机关高度重视以公开听证的方式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2020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

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对听证案件范围、听证会类型、听证会参加人、听证会程序、听证员意

见效力等内容作了系统规定，并确立了“应听证尽听证”的工作要求。2022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了

增进司法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拓展了听证库

人员范围，加强了人民听证员组成的广泛性、代表性，并建立了听证库成员动态分类管理机制，优化了人

民群众参与检察工作的制度机制。

其四，鼓励司法协理制度的地方性实践。司法协理制度是江西、辽宁、山东等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在

探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发展出的人民司法制度。其制度核心是吸纳部分群众作为司法协理员，

在司法活动中从事司法辅助与调解工作。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江西调研时，高度肯定了司

法协理网络工作机制的诉前纠纷化解功能。作为一种仍在探索中的地方性实践，司法协理制度为案多

人少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民主化解决思路，体现了基层司法工作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相信群众的人民司

法精神。从现有的实践情况来看，司法协理员选聘范围有二：一是从当地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

调解员、陪审员、综治特派员、基层干部等具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居民中选拔；二是从热爱司法协理工

作的当地居民中选拔。司法协理的工作重心在于协助法官开展司法治理工作，其具体包括协助立案、协

助送达法律文书、协助调解、协助执行、协助信访和协助开展法制宣传等工作。

（三）人民司法中民主监督制度体系的改革

民主监督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要求“改进自下

而上的民主监督”［30］（P67）。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全面监督是在人民司法中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

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在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监委等专门机关与特定组织监督的同时，还

积极拓展外部监督渠道，不断改革以人民监督员、特约监督员制度为代表的具体监督制度，积极拓展人

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直接监督司法的新路径。新时代人民司法中的民主监督制度体系呈现出以下新

特点：

其一，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属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司法的核心政治使命，也是建立

和完善人民司法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确立了司法机关受人

民监督的基本原则，并通过特邀监督员、人民监督员等制度具体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

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始终。2015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启动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序幕，以制度化的形式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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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深度参与到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的各关键环节。201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人民检察院办

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在规范宗旨上由规范人民监督员向规范检察机关接受监督转

变。2021年6月，中共中央专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强调完善人民监

督员制度，拓宽群众有序参与和监督司法的渠道。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人民司法中民主监督制度的人

民性。

其二，拓展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的新路径。传统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与特约监督员制度都仅适用于司

法机关办理的特定案件，监督范围与监督程度都相对有限。党的十八大之后，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推动

民主监督由局部监督转向全过程监督、由对部分案件监督转向全面监督。以人民监督员制度为例，人民

监督员制度创设之初旨在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监督，现已拓展至对检察机关办理

案件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修订后，将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同步修改为覆

盖“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极大拓展了人民群众监督检

察机关的制度路径。

其三，创设人民群众直接监督司法的新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拓宽了人民群

众监督司法的渠道。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完善特约监督员制度作为在人民司法中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具体举措，不断创新特邀监督员履职方式，现已形成以调研、座谈、旁听庭审、见证执行等多种监督

审判工作的具体方式。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也拓展了人民群众监督检察工作的具体方式。《人民检察院

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确立了包括参与公开听证、巡回检察、检察建议研究提出和

监督落实、法律文书宣告送达、案件质量评查、司法规范化审查等十种监督方式，拓展了人民监督员的监

督手段。

（四）人民司法中民意沟通互动机制的探索

司法与民意如何形成良性互动一度是司法领域的传统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31］。推动司法

机关听取社情民意、在司法决策中尊重并回应社情民意走向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要加

强交流互鉴，完善沟通机制、把握社情民意、健全组织体系、提高治理能力。”［32］（P6）新时代人民司法工作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进一步拓展了司法公开的具体方式，探索建立了制度化的民主咨询制度，全

面完善回应民心民意、引领社会价值的裁判机制，极大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司法工作中落地。

其一，构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司法公开新模式。司法公开是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知情权、监

督权的重要制度工具。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司法公开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将“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5］（P149）为贯彻

中央关于司法公开建设的重大部署，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并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加大裁判文书的公开力度。201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

司法公开的意见》，推动司法公开规范化、制度化与信息化建设。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各级人民法

院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积极建设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全过程、全覆

盖、全方位的阳光司法机制初步形成。

其二，建立以问计于民为旨要的司法咨议新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

一信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掌握民情、分析民意。”［33］（P245）党的十八大以来，“两高”为增强

司法机关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印发多部文件并逐步建立常态化的司法咨议制度。2019年5月，最高

人民检察院印发修订后的《司法解释工作规定》；202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修订后的《关于司法解

释工作的规定》。“两高”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均对司法解释公开征求意见制度作出规定，其中《最高

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还将“有关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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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作为司法解释立项重要来源，充分体现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民主精神。除了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外，“两高”还分别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工作条例》《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

办法》等文件率先建立了司法领域的专家咨询制度。党的十八大之后，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参照“两高”文

件，探索符合自身情况的专家咨询制度。现阶段在法院系统与检察系统业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专家咨询

制度体系。其中，检察机关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定位上更加偏向专业智库，兼顾司法民主功能；而人民

法院的特邀咨询员制度则属于司法民主制度，其旨在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队伍建设和司法改革等提供

咨询建议。

其三，探索以回应人民需求为目标的司法裁判新路径。人民司法顺应民心、回应民意的基本方式是

通过公正的司法裁判引领社会公平正义，将民心、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中。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9］（P20）。党的十八

大以来，司法机关通过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各级司法机

关将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作为改善公平正义获得感的民生工程积极推进。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

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要求裁判文书应当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

讲究文理。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

的指导意见》，引导法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增进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情感认同。随

后，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需

求，传递司法为民的“温度”。

（五）人民司法中诉讼服务制度体系的优化

便民利民体现了司法机关主动服务人民群众的民主理念。早在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将司

法便民作为人民司法的重要理念提出：“人民司法工作者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尽可能采取便利人民

的方法解决人民所要求我们解决的问题。”［34］（P154）便民利民理念在人民司法中传承至今，其核心在于

便利人民诉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

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9］（P68）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司法需求，国家积极推

动诉讼服务机制改革，打造以便民利民司法为旨要的多元普惠诉讼服务新样态。

其一，全面改革立案服务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方便人民群众行使诉权，我国司法系统自上而

下启动立案服务制度改革。2015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人

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将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由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切实解

决人民群众“立案难”问题。对于异地诉讼立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

改革，推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解决好异地诉讼难等问题”［35］（P248-249）。2019

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建立跨域立案协作机制，现已形成四级法院全面覆盖、立案标准统一、起诉材

料异地接收、无差别办理的跨域立案服务体系，极大地便利人民群众异地诉讼。此外，为进一步优化立

案服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还就人民法院提供网上立案、预约立

案、巡回立案等诉讼服务作出规定，不断创新立案服务渠道。

其二，全面发展巡回审判制度。为就地化解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新时代人民司法工作大力传承

和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发展中国特色巡回审判制度。2014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七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启动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工作试点。

经过多年制度实践，现已在全国设置六个巡回法庭，努力实现进入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重大行政案件、跨

区域民商事案件就地审理。在基层巡回审判制度建设上，国家大力推动“将司法触角进一步延伸至最后

一公里”的人民法庭制度建设。202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推动人民司法服务在基层地区的全覆盖。在实践中，基层司法机关不断创新发展巡回审

判模式，涌现了“马背法庭”“背包法庭”“车载法庭”等模范巡回审判模式［36］（P4-5）。这些具有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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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品格的巡回审判机制是司法民主的直接体现。

其三，全面建设“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是新时代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

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服务。”［35］（P248）党的十八

大以来，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设

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根据自身情况，积极推进诉讼案件“一站式”

办理，努力实现案件受理后的分流、调解、速裁、快审。2022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一站式

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2019-2021）》，这意味着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

集约集成、在线融合、普惠均等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

四、人民司法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

作为一种中国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司法实践是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

历史经验表明，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是厚植司法民主的沃壤，司法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是发展司法民

主的基本路径。从建设司法民主到发展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新时代司法工作者对“人

民中心”司法理念的坚定继承。为进一步提升司法民主质量与民主化水平，还应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继

续创新发展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一）坚持党的领导，推进价值统合

党的领导是在人民司法中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共产党

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民主精神的基础上，带领人民不断探索民主模式、改进民主制度，创造性提出

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范式。相比于立法民主、执法民主而言，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运行

机制上具有特殊性。司法权作为一种专业判断权，其运行过程中必须排除其他力量的干扰，这与民主的

价值要素本身存在一定张力。党的领导是司法规律与民主价值的统合性要素。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

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居于总揽全局的领导核心地位，党领导司法能够确保司法工作排除其他不当干扰。

同时，人民司法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必须要在司法过程中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

权益、发展人民民主。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人民司法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不会偏离人

民意志与人民利益的总体目标。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司法民主区别于西方司法民主的根本特征。民主的形式并非千篇一律，司法民

主的面孔也丰富多样。例如，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是西式司法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但陪审团制度重

在借助陪审团成员的一般经验来认定事实，且适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数量有限。这本质上是一种存在

“唤醒期”与“休眠期”的司法民主，而非全过程的司法民主。再如，普通法系国家司法也要回应民意，但

这种回应是现实主义司法哲学指引下的被动回应。总的来说，西方司法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引入民主要

素来优化司法技术的自由主义民主形式，而中国式司法民主则是具有深刻人民性的人民民主。作为党

领导下的司法工作，司法民主建设必须贯彻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将人民作为司法工作

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正是得益于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中国式司法民主才能够最大限度发挥维护人民

根本利益的制度效能。

（二）坚定人民立场，增进实质民主

司法民主相较于立法民主与执法民主而言，具有运行机制上的特殊性。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

民主并不体现为一人一票多数决的形式民主，而是体现为人民有序参与司法过程与司法为人民服务的

实质民主。深入推进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除了必要的民主制度建设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司法

裁判过程中增进实质民主，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其一，确立实践主义的司法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

论的显著特征。”［37］（P9）人民司法的本质也是实践性的，这种实践主义的司法哲学要义有三：一是司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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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并解决实践问题。司法工作应坚持问题导向，以个案中的具体纠纷为媒介，通过案件审判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二是司法合乎实践理性。司法工作应重视社会效果，通过引入生活经验等“实践智

慧”，使司法判决在合乎法理的同时，也能够合乎情理、合乎实际、合乎预期。三是司法引导社会理性实

践。司法应注重对社会行为与社会观念的引导功能，通过对具体争议进行法律评价与价值判断，使人民

群众形成关于具体社会行为的理性认识，进而促进理性实践。

其二，着力民生司法等重点领域。民生关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

核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38］（P462）司

法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是司法机关贯彻司法民主的重要形式。一方面，司法机关应重点关注扶贫、教育、

收入、健康、住房、养老、环境、安全等民生领域问题，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提起公益诉讼等法治手段化解

民生领域的痛点堵点。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民生案件过程中，须对民生权利进行重点救济，

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保护；通过强化民生等重点领域的司法保障，以点带面地推动司法实质民主的全面

发展。

其三，加强公共意见的司法回应。司法决策承载人民意志是司法实质民主的要求。人民意志作为

一种共同体意志须从具体的公共意见中进行识别、提炼，因此司法既不能盲从民意也不能罔顾民意。司

法与民意互动的原则有三：一是准确把握个案中的民意诉求。司法机关应重视个案的舆论环境，特别是

对社会关注度高、争议大的案件，应全面认识各种公共意见，提炼人民群众对个案处置的共同意见、愿

望。二是勇于排除民意的不当干扰。司法反对“民意审判”，其所反对的是某种公众意见左右司法决策；

对于不合理的公共意见或公共意见中的不合理部分，司法者应予拒斥并通过释法说理积极回应。三是

善于在司法决策中吸收合理意见。司法者应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通

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公共意见中的合理价值诉求，将主流民意合理嵌入到司法裁判中，回应人民

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

（三）完善民主制度，加强体系整合

历史经验表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司法民主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现阶段，我

国司法民主建设已经取得较大成就，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司法民主制度形式。但相较于贯彻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具体要求而言，仍需再进一步整合现有制度，增进司法民主制度的体系化与融贯性。

其一，整合制度体系。我国现阶段司法民主制度是以人民陪审制度为核心，以其他制度为补充的制

度集合。在集合内部，各具体制度历史渊源、功能预设各异，缺乏统筹设计与功能整合。在实践中，这种

制度集合虽能发挥部分司法民主功能，但无法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司法民主。为落实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要求，应当进一步整合现有制度体系，围绕民主集中、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民意沟通、司法便

民五大制度体系完善顶层设计；重点推动分散制度的体系化整合，构建层次分明、主辅协调、功能互补、

全面覆盖的司法民主制度体系。

其二，优化具体制度。在完成制度体系化构设后，还须对体系内个别具体制度进行针对性补强。对

于改革呼声较为强烈的司法民主制度，如司法信访制度、司法听证制度等，应尽快以立法的形式优化相

关制度设计；对于改革时间较短的司法民主制度，如人民陪审员制度、巡回审判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

等，应在司法实践中积极评估制度效果，不断进行制度调试与优化；对于尚未完成制度化的地方经验，应

逐步扩大试点，适时完成入法入规；通过对司法民主制度体系的整合与具体制度的优化，形成全链条、全

方位、全覆盖的司法民主制度程序。

其三，保障制度实施。人民司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要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还须以完备的保障

机制来保障参与实践。一方面，应通过法律法规或司法政策的方式保障司法民主制度本身得到有效适

用。例如，在司法听证制度中确立“能听证尽听证”的基本原则，细化司法听证议事规则，防止程序虚置

与制度空转。另一方面，应为人民参与司法提供制度保障，如对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司法协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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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见证人等参与主体提供经济保障、职业保障等履职所需的必要保障。

（四）建设智慧司法，加速技术赋能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智慧司法的工具性价值与辅助性价值日益凸显。司法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极

大地提升了司法公开的效率，丰富了司法服务的形式，也拓展了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的方式。在深入推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应通过继续提升司法智能化管理水平，增进司法民主的广度与深度。具体而

言，应加强司法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司法信息公开机制，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

权；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科技应用形态，提升案件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与互联网司法特点相适

应的审判机制，丰富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渠道与形式；加强司法服务平台建设，构建集约高

效、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推进司法服务的智能化、系统化；以司法信息

技术为助力，增进司法民主、扩大司法公开、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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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People's Judicatur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Zhang Shuo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people's judicature is a concrete practice of Xi Jin‐

ping's important idea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people's judicature, and a "ballas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eople's judicature. As a new achievement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people's judicature reflects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peo‐

ple's judicature to the tradition of judicial democracy in new er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judicial organs at all levels have continued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democratic centralism to improve

the Party's leadership of judicial work, exp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s to open

up new paths for the people to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the judiciary and supervise the judiciary, actively explor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to promot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and public

opinion,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itigation service system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mod‐

el of diversified and inclusive litigation services. After many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chain-

wide, all-round, full-coverage judicial democracy system has been basically formed in China. In order to fur‐

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people's judicature, we must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promote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for the

laws of justice, to adhere to the philosophy of practicism to guide judicial decisions through the justice of in‐

dividual cases to enhance the substantive democracy of justice, to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ystem of

judicial democracy targeted to strengthen the specific system of judicial democracy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n‐

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justice with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o promote judicial services.

Key words people's judicatur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justice

for the people; judicial democracy; judicial participation; judicial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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